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轉所甄選標準
民國98年3月10日所務會議通過

第一條   依據本校「研究生轉系（所）辦法」第四條訂定本標準。

第2條    本所審查轉所學生，由所長召集教師組成轉所審查委員會，進行資格審查及口試，兩項成績之比重，由轉所審查委員會決定之。
資格審查標準如下：
 1.修業成績無不及格者（以70分為及格標準）。
 2.轉入之前一學期平均須達80分以上。
第3條    依本所「抵免學分細則」規定，可抵免學分之必修科目中，如有不及格者，不予申請受理。

第四條   本標準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研究生轉系（所）辦法、本校學則及教育部有關法令辦理。

第五條  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，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